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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阐释：文学本体阐释的重要路径

毛宣国

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文论强势话语，中国文论话

语资源普遍遭到忽视，在此背景下，张江的“强制阐释

论”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共鸣。张江的“强制阐释论”，

虽然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核心

却是针对“文学阐释”提出来的。它将西方文论的积弊

归为“强制阐释”，并从“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

辑证明”等方面展开批判，认为它从根本上抹杀了文学

理论与批评的本体特征，这对于习惯将西方文论看成

是普遍真理，一味地追赶西方先进潮流以构建体系的

中国文论界来说，无疑有重要的警醒作用。但是，“文

学阐释”本体存在和路径依据是什么?张江的“强制阐

释论”并没有给出答案。

在“强制阐释论”的基础上，张江还提出“公共阐

释”的主张，明确肯定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阐释的有

效性应建立在公共性与理性的基础上。与“强制阐释”

论相同，“公共阐释”主张的提出，也无法使文学阐释问

题得到解决。这是因为，“公共阐释”所说的阐释公共

性基本是在认识论的视域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求得广

泛的社会认同，而文学阐释的目的与意义显然不止于

求得社会与公共的认同与共识。文学阐释不仅是一种

公共性的阐释行为，也是一种极具情感和心灵体验意

味的阐释，差异化和个体化的阐释行为与体验发挥着

重要作用。仅仅从阐释的公共性出发，亦难以求得人

们对于文学阐释的共识，建立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阐

释原则。

对此，张江近几年来的文章有所涉及。他指出：

“区别文学阐释与其他学科的阐释，是合理约束阐释尤

其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阐释，使其步入正当轨道的

根本之点。”(1)“文学是非认知的，其价值在于制造歧

义，文学的感知在体验，最终寻求的是共鸣；其他门类，

包括历史和哲学是认知的，其价值在于消解歧义，其感

知方式是理解，最终寻求的是共识。”(2)“文学的阐释

目的是求得共鸣，有共鸣即可，无真假对错可言，不可

证实，亦难证伪，极而言之，也无须证实与证伪，共鸣而

已。历史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却大为不同。历史终究是

要被证实，或者是需要证实的，所谓 ‘信史’是也。”(3)

张江的话实际上也说明，文学阐释有着不同于其

他阐释活动的特殊规律，需要探讨文学阐释自身的规

律。那么，如何探讨文学阐释自身的规律?有许多路

径与方法，如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从文学的语言和形

式功能角度出发阐释文学的意义；将文学看成是与社

会历史、文化、现实紧密相关的对象，强调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和社会历史功能，强调文学对于“人”，对社会历

史理解的深度；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富有审美意义

的文本，从文学的审美性（想象性、情感性、虚构性等）

角度展开阐释，等等。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

的路径，那就是“修辞阐释”的路径。

那么，何谓“修辞阐释”?它何以成为文学本体阐

释的路径与依据?其阐释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对于文

学理论阐释方式的形成有什么推进?这便是本文要讨

论的核心问题。

二、“修辞”语义和“修辞阐释”的基本内涵

提到“修辞”“修辞学”（Rhetoric) 的术语，人们

很容易想起现代语言学著作中的语法修辞，即关于语

法和用词的修辞理论。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陈望

道对于这一意义上的“修辞”做了广狭两义的理解，广

义的修辞即调整或适用语辞（言辞），狭义的修辞即修

饰文辞。(4) 他将“修辞”的要义规定为“修辞以适应题

旨与情境”(5)，实际的研究却是放在“狭义”即“修饰文

辞”方面，主要研究如比喻、借代、双关、对偶、夸张、反

语、排比、比拟等修辞手法（修辞格）在语言表达中的作

用，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辞格修辞学的研究。这也

是中国现代语法修辞著作确定的研究对象，它区别于

语法与逻辑，其目的是使言辞美化，使语言成为一种很

好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技巧。正如中国现代一些语法学

家所说的，语法是使语言规范化的手段，修辞的任务则

是美化语言和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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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讨论的“修辞”（Rhetoric) 显然不是这一

意义上的修辞。“修辞”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术语，

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意义上说，它主要是指如何使用语

言的技艺，更具体地说，就是指如何在演讲和论辩中运

用话语来规劝和说服观众的技艺与才能。但是，西方古

典修辞学对“修辞”的理解并没有局限在演说形式和风

格技巧范围内，而是从一开始就立于哲学高度，注意到

修辞与人类生活、话语实践、真理表现的关系。如伽达

默尔谈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观点时所说，“这

种修辞学与其说是一种关于讲话艺术的技艺学，毋宁说

是一种由讲话所规定的人类生活的哲学”(6)。在很长时

间内，修辞学与语法、逻辑并列为西方人文学术的“三

科”，是进行人文教育的基本手段，“修辞学的世界从根

本上讲曾经是文化传统唯一的承担者”(7)。到了古罗

马时期，由于民主体制的消亡和思想氛围的转变，修辞

学开始从哲学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主要就是

一种哲学修辞学）分离出来，蜕变为一门只研究语言表

达技艺的学科，即所谓以“辞格”为中心的修辞学。到

了 18 世纪，由于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贬斥，修辞学的地

位更是一落千丈，“修辞”被看成是语言的诡辩、滥用与

欺骗人们思想的工具，“修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成

为“装腔作势的语言”“夸夸其谈的言辞”、弄虚作假和

诡辩语言的代名词。(8) 在 19 世纪，由于重视天才和个

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兴起，“修辞学”被逐出

诗学和文学批评的领域，被看成是不配在这些领域中

存在的东西。(9) 这种状况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才有了

根本性的改变，修辞和修辞学重新回到人们视线的中

心，成为人们认识社会，丰富情感心灵，实现其行为和

目的的重要手段。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不仅在于

人们重新意识到西方古典修辞学所阐发的“修辞”与论

辩、与真理表现的关系，而且在于这种原本属于“演讲”

和“说服”的技艺的东西，被扩张到人类普遍的话语活

动中，被看成是包括一切能与人发生关系的象征性行

为和话语方式，修辞也被定义为人类如何运用符号和

象征来影响人们观念行为的一种话语方式，成为人类

此在的基本活动方式和普遍能力的体现。(10)

中国古代对“修辞”的理解，与西方古典修辞学（古

希腊罗马时期的修辞学）观念和 20 世纪修辞学复兴的

现代修辞观念有某种相似之处。修辞并非只关系言辞

美化和技巧方面，它关系到人类的生存本性和思维本

性。中国古代有“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易经 · 乾

卦 · 文言），“政贵有恒，辞尚体要”（《尚书 · 毕命》），“修

其辞以明其道”（韩愈《争臣论》）等说法，强调“修辞”

的经业、伦理教化功能，实际上也是将“修辞”看成是

与人的生存，与道德、文化、政治紧密相关的事物，认为

“修辞”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话语方式，在人类生

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所说的“修辞阐释”正是建立在对“修辞”这

一语义理解的基础上。所谓“修辞阐释”（修辞批评）

就是将“修辞”看成是一种体现人的生存和思维本性的

话语方式。它是建立在解释科学与修辞科学深度融合

基础上的，也是对中西方文学批评的阐释与修辞经验

的总结。它的目的“不是建立文本的某种确立的意义，

而是打开通向其它意义的道路”(11)，所以重视对于文学

的隐喻、象征和深层意义的解读。它是以语言的文本

与形式分析为基础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试图超越

简单的语言与形式分析，在一种更大的语境即社会历

史的语境中，体现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指涉社会、历

史、政治、道德的功能。其目的是在个人与社会、作者

与读者、文本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和交流模

式，以充分发挥文学的影响力与作用。

三、“修辞阐释”作为文学本体阐释的依据

无论是“阐释”还是“修辞”，它作为人类生存的

基本方式，作为人的自然能力，都反映着人类的基本需

求，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阐释”和“修辞”的需求

发生。所以诠释（理解）活动与修辞活动是相互依存

的。关于这一点，西方阐释学理论家有着深刻的认识。

施莱尔马赫将“修辞”（讲话行动）看成是理解行动的

另一面，认为“凡是讲话没有艺术的地方，那里对讲话

的理解也没有艺术”(12)。伽达默尔进一步阐释了施莱

尔马赫这一观点：“哪里话语是艺术，哪里话语也就成

了理解。所有话语和所有文本基本上都涉及理解的技

艺，即涉及诠释学。这就解释了修辞学（美学的一个分

支）和诠释学的相属关系：每一种理解活动，按照施莱

尔马赫，都是某种话语活动的回返，即对一种构造的再

构造。因此，诠释学相应地也是修辞学和诗学的一种

回返。”(13) 有的学者还提出了“解释学的修辞学”和“修

辞学的解释学”的概念，将“修辞学”与“解释学”看成

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学科。(14)“修辞学”与“阐释学”的

结合也可以说塑造了西方理解与阐释活动的历史，如

狄尔泰说：“在古希腊，对诗人的合乎技术的解释是由

于教育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希腊启蒙时代，凡讲

希腊语的地方，都流行对荷马和其他诗人进行解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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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的理智游戏。当这种解释在智者派那里与修辞学

结合起来时，诠释学的一个更为稳定的基础就被奠定

了，因为在这种修辞学里，由于应用于雄辩术，包含一

种关于文体的更普遍的理论。”(15)

对于“阐释”与“修辞”的关系，中国古人也有深

刻的认识。“幽赞太极，阐释元本”（葛洪《抱朴子 · 外

篇 · 嘉遁》），早在上古时期，阐释对象不仅包括语言文

字的书面文本，还包括占卜、八卦、书契、祭祀、礼仪、政

治、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不仅仅是

语文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向了经世居业、政治

教化和语用实践的修辞功能。这在《诗经》《易经》《春

秋》一类经典文本的阐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孔子提

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和“辞达”，《易经》提

出“修辞立其诚”，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

志”，荀子提出“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

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劝学》）主张等等，

亦是如此。该认知所重视的修辞活动与阐释活动的统

一，是阐释活动所内蕴的政治教化和语言比喻的修辞

功能。我们不妨看看一个具体的例证：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

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

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

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

世学者多似此类。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是中国古代阐释学中关于“误解”的一个经典

例证，即人们所熟知的“郢书燕说”。燕相和燕王对“郢

书”的理解——将“举烛”阐释为“尚明”和“举贤而任

之”，显然是对本文原义和作者意图的误解，所以被人

们斥之为“燕说”。作者写这个寓言的目的或许是要警

示人们不要做这样的误解，但从理解活动本身来说，对

“郢书”的“燕说”又并非没有意义，它试图通过“举烛”

这一代表着光明的意象，使人们想到举贤任能、政治开

明的重要性。要理解这一点，显然应该进入一种修辞

情境（语境）中，明白“举烛”这一意象对于人们的情感

心理和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将“举烛”阐释为“尚

明”，将一个与文本全然不相关的现象硬关联到文本阐

释中，从逻辑上显然说不通，但在特定的修辞情境中却

是可以理解的，它是以象征性手段对“文本”做出的解

释，其目的不是诠释文本本身，而是试图通过这种诠释

去引发某个行为动机并产生社会影响。

这个例子说明了阐释和修辞的不可分割性，阐释

的目的不仅如伽达默尔所说，“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

另一个世界转换到自己的世界”(16)，即超越文本的意

图，赋予文本解读的深层意义内涵，而且还进入一个修

辞语境中，成为人的实践技艺和生活能力的体现。正

因为此，人类的生活和思维活动离不开“阐释”与“修

辞”。“阐释”与“修辞”可以看成是人类此在的活动方

式并反映着人的能力和基本需求。

虽然如此，不同类型的阐释活动是有着不同特点

的。文学可以说是一种最能体现人的修辞本性的存在

方式，从修辞的角度可以对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做出更

充分的说明。所以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修辞批评受

到人们的极大重视。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

德就对修辞与文学（诗学）批评的关系有系统论述。古

罗马贺拉斯的愉悦教化读者说、朗加纳斯的“崇高”风

格理论，其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就是修辞性的。艾布

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说，从贺拉斯到整个十八世纪的

绝大部分批评理论都可以归结为实用主义的批评理

论，它的大部分基本语汇以及许多特殊的论题，都源自

古典修辞理论。(17) 伊格尔顿亦声称“修辞学从古代社

会直到 18 世纪一直都是批评分析的公认形式”。(18)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修辞学复兴更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

一种潮流，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如福柯、德里

达、罗兰 · 巴特尔、哈贝马斯、伽达默尔、保罗 · 德曼、伊

格尔顿、海登 · 怀特、詹姆逊等等，无不重视和青睐修辞

阐释和批评理论，“修辞性”已经“变成近年来文学阐

释方面的中心议题”(19)。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相比西方来说，其修辞阐释与

批评的特色更加突出。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缺乏严格的

学科分类观念，并未形成西方近现代那种纯文学和以

审美为中心的文学观念，因此更加重视语言修辞的作

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重视文本阅读和文学实践，重

视篇、章、字、辞的文本解读，重视语言、文体、风格的分

析，重视语言的声韵美，重视比兴、对偶、反讽等辞格对

于中国文学思维和文学实践的意义，重视语言的意象

美和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等，它在本质上是更靠近

修辞的一种批评，其对于文学的阐释与修辞的关系密

不可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和修辞学家谈到修辞时，

常常重视的也是修辞与文学实践的关联，如陈望道说，

他因为修辞学所用来研究思想和表现的关系，多半是

文学的缘故；(20) 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主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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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文艺性的修辞；(21) 郭绍虞则关注到中国文学批评

“讲论作法偏于修辞”(22) 这一特点，他的文学批评史著

作的写作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

谈到“修辞阐释”作为文学本体阐释的重要依据

时，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辨析。一是修辞学与诗学的关

系。在西方批评史上，有一种观点，那就是修辞学与诗

学分属不同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

将诗学与修辞学区分开来，他将“修辞”界定为一种说

服的艺术，而将诗学界定为一种模仿（或表述）的艺术。

19 世纪，因浪漫主义诗学理论的兴盛，“修辞”被视为

一种重视论辩说服而忽视天才、想象力的艺术，被排斥

在文学批评领域之外。不过，这种观念并未成为西方

文论的主流，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将诗学与修辞

学对立起来，谈到隐喻、悲剧情感等问题时，都是放在

修辞学与诗学的领域中谈，二者相互参照。西方现代

文学批评理论中更是有一种观点，修辞学可以包含诗

学，比如，理查兹、博克、伊格尔顿、布斯、保罗 · 德曼等

人对诗学的理解都是如此。卡勒在其《文学理论》一书

中将“诗学”定义为“通过对程式的描述和使成为可能

的解读来说明文学效果的尝试”(23)，也是将诗学看成是

修辞学的延伸，从修辞学意义上来理解诗学。为什么

诗学与修辞学的关系具有同一性，道理其实很简单，因

为无论是修辞学还是诗学，它们都要以语言为媒介传

递信息，试图运用语言在受众身上唤起情感和形成态

度，都要考虑文本语言的组织策略和其对于受众的接

受意识的影响，二者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二者所不

同的是，诗学更关注的是语言文字自身所产生的美感

效果和魅力，而修辞学常指向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语

境，更重视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及其对受众情感心理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修辞阐释作为文学阐释的一种方

式与哲学、历史等阐释方式的关系。西方当代一些著

名思想家与理论家，如尼采、德里达、福柯、保罗 · 德曼、

海登 · 怀特等，由于意识到语言作为一种修辞构造，其

本身具有隐喻的修辞特征，所以试图将文学与哲学、历

史的阐释方式统一起来，以消解三者的学科边界。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哲学、历史等阐释活动之间不

存在差异。上述哲学家消解文学与哲学、历史阐释方

式边界有一特点，那就是将语言的隐喻与修辞性看成

是文学阐释的根本特点，以文学理解和文学阐释为依

据来消解文学与哲学、历史等阐释活动的边界。比如，

尼采将“真理”看成是一支运动着的隐喻、转喻和拟人

法的大军，认为真理本质上不过是修辞构造 (24)，并因此

模糊文学（艺术）与哲学活动之间的边界，但他的阐释

对象主要是针对文学艺术（如悲剧等），认为文学艺术

更是一个隐喻象征的领域，因此它比哲学更接近真理；

德里达提出隐喻也是哲学的一种修辞方式，“文学经

验——写作或阅读——是一种‘哲学’的经验”(25) 的观

点，这说明他意识到文学文本与哲学、历史文本存在着

共同的特点，另外他也意识到，哲学并不像文学那样毫

不含糊地宣称它具有语言的隐喻、虚构等修辞特征，所

以要打破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统天下，不能依靠

哲学与科学的活动，唯有文学和诗的文字（如汉字一样

的诗性文字）才更有力量，才能打破传统哲学与科学活

动的理论思维惰性与封闭性。(26) 保罗 ·德曼也是如此，

不管他怎样宣称哲学与文学的文本因为依赖于比喻作

用而具有一致性，他还是意识到二者之间的不同，即哲

学文本因为其宣称的逻辑的严密性常常掩盖了语言的

隐喻性，而文学则是“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

能之上的语言运用”(27)，所以它更具有比喻性语言的认

识功能，这也是文学阐释区别于其他阐释活动的意义

所在。海登 · 怀特将情节化和虚构作为文学写作和历

史写作的共同原则，认为历史写作也像文学一样依赖

于隐喻、换喻、提喻、反讽等话语转换的修辞原则，但他

也意识到，这只是在“元历史”层面的，作为一种形式主

义研究方法是可行的，在具体的历史事件叙述和话语

表述中，并不可能将文学与历史完全等同起来。总之，

文学阐释与哲学阐释、历史阐释之间的一致性，并不能

否定其差异性，哲学文本的文学性建构和历史叙事的

文学化，只能说明文学阐释对于语言的隐喻、虚构、想

象等特征的强调具有普遍性，说明文学和诗学研究模

式向历史研究领域的渗透，并不能消解文学与哲学、历

史叙事之间的界限。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强调修

辞阐释对于文学阐释的特殊意义，因为相较于其他阐

释活动来说，它更是一种语言修辞意义上的理论建构，

更能够体现文学本体阐释的特点。

四、“修辞阐释”作为文学本体阐释的特点

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也是一门如何说话的艺

术。文学的说话，早期用口头语言说（口传文学），后来

用书面语言来说，但本质都在于说话。将如何运用语

言、如何说话作为文学的本体，也就切近了文学与修辞

的关系。不过，传统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与

“说话”（修辞）关系的理解，常常是技巧、形式、审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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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如何将“话”说得漂亮、如何消除语言的歧义，使

话说得准确和切合对象特征，用朱光潜的话说，“把心

里的话说得恰到好处，结果就是艺术作品”(28)。这当然

也可以构成文学“修辞阐释”的内容与特点，但不是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文学的“修辞阐释”是在语言、

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它针对文学信息的飘忽

不定和高度隐藏的特点，高度重视隐喻、象征一类的修

辞手段在文学阐释中的作用。“修辞阐释”以文本阅读

与分析为基础，重视在语言形式层面所产生的美感效

果，但与传统重视形式分析的诗学理论相比，它更关注

文学如何摆脱形式主义和技巧性的分析，如何从形式

走向内容，在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挥影响与作用。

修辞阐释的目的不是消除理解的歧义，寻求共识，而是

以“可能性”原则为基础来阐释文本，彰显文本的意义

与价值，实现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与精

神沟通。具体说来，它的特点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1. 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上的阐释

修辞阐释是从意义的可能性立场对于文学进行阐

释。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修辞学”定义

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到可能的说服方式的

功能”(29)，明确肯定修辞术与论辩术（逻辑）都可以表

现真理，只是论辩术关心的是命题真伪判断，而修辞学

则是以命题的可能性为前提。这一看法，表面上看与

《诗学》关于“诗”与“历史”区分有某种相似。《诗学》

强调“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

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

事”(30)，也是以“可能性”而不是以生活中已经发生的

事为基础。但实质上有着不同，因为《诗学》将诗定义

为“摹仿”（imitation）的艺术，聚焦的是摹仿功能而

不是修辞功能，而《修辞学》聚焦的则是修辞功能，是

“说服”（persuasion）的方式。要实现“修辞”目的就

必须以“可能性”而不是以事实的真实性为出发点。亚

里士多德对“修辞学”这一理解，为后来人们将修辞学

与诗学、与文学阐释联系起来，从修辞角度阐释文学奠

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可能性”的“修辞”观念启

发下，西方当代修辞学将如何理解和阐释可能性、不确

定性的事物作为修辞批评（阐释）的重要原则。美国学

者沃尔特 · 约斯特和迈克尔 · J. 海德在其主编的《当代

修辞学与解释学读本 · 前言》即明确了这一观点：“修辞

学教育乃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阐释我们实际生命的不

确定整体……以及如何理解和阐释可能有争议的、修

辞学和解释学唯一关心着的日常的信念、价值、经验、

情感、事件、隐喻、图像和叙事。”(31) 也是在亚里士多德

的“可能性”的修辞观念的启发下，伽达默尔提出了诠

释学真理观的问题，认为这种真理观来源于一种修辞

学智慧，与修辞学真理观存在着同一性，它们都是对绝

对的、形而上的真理观的否定。基于这一真理观，伽达

默尔将理解与科学认识区分开来，认为理解不是一种

科学认识，而是一种经验，是一种前科学的经验，这种

经验主要通过艺术作品的阐释获得，它可以让人们获

得真理，但这里所说的真理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

不是主客观符合意义上的真理，而是一种意义的开显，

是人理解世界，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即如伽

达默尔所说：“它（诠释学）的优越性在于能把陌生的东

西变成熟悉的东西，它并非只是批判地消除或非批判

地复制陌生的东西，而是用自己的概念把陌生的东西

置于自己的视野中，并使它重新起作用。”(32)

修辞阐释对于文学阐释的意义正在于此。它的存

在价值不在于对事物做出确定的解释，而在于提供一

种理解、感知、体验事物的方式，使陌生的东西变得不

再陌生；不在于解决理解上的歧义与纷争，达成一个

“意义一律”的局面，而在于提供某种理解的可能性，使

一个文本的意义与价值能在最大限度上得以发现与表

达。比如，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李商隐《锦瑟》一诗的阐

释，有令狐青衣说（刘颁）、适怨清和说（托名苏轼）、悼

亡说（胡应麟、朱鹤龄、朱彝尊）、自伤身世说（元好问

等）、自叙诗歌创作说（程湘衡、钱锺书）、“无端”说（王

蒙）等等说法。当代研究李商隐的著名学者刘学锴则

在上述诸说融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将其

看成是一首借咏瑟声瑟境以抒因“思华年”而引起的 

“惘然”之情的诗。(33) 其实，上述阐释无论哪一种都难

以垄断人们对于李商隐这首诗主旨的阐释，即使将种

种不同的说法融通起来也难以使人们达成共识，因此

人们有“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感叹。

这也正是李商隐《锦瑟》一诗得到人们喜爱，被人

们反复阐释的魅力所在。不过，对于这些阐释所产生

的意味须从修辞而非逻辑的意义上理解。“令狐青衣

说”所设定的修辞语境是“锦瑟”与人名的关系，它由

五十弦之锦瑟而联想到人名及其人的华年，“锦瑟”作

为人名又颇似女子名甚至侍女之名，因而产生了“令

狐楚家青衣”这样的说法；“适怨清和说”所设定的修

辞语境是锦瑟与音乐表现的关系，自唐代以来就有许

多咏乐诗都以形象化的比喻描摹乐声与乐境，“适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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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说”将《锦瑟》看成是一首咏瑟声或瑟境的诗，便自

有其合理性；“自伤身世说”则是从李商隐不同于常人

的悲剧性的身世这一修辞语境出发，将《锦瑟》这首诗

看成是诗人寄托他的悲慨和悲怆的身世的产物；“悼亡

说”的修辞语境在于李商隐与他的亡妻之间的深厚情

感，朱彝尊云此诗的主旨为“意亡者善弹此 ，故睹物思

人 ，因而托物起兴也”(34)，将题目“锦瑟”与所悼亡妻

平日“善弹此”结合起来，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此诗为

“悼亡诗”的结论；“自叙诗歌创作说”则看到《锦瑟》放

在诗集的开篇，并联系到李商隐以“锦瑟”喻诗如杜甫

以“玉琴”喻诗其目的都是借物发兴的这一特点，于是

将此诗解读为谈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特色的诗；(35)“无

端说”为王蒙所提出，作为一个现代阐释者，他所设定

的修辞语境是自己对李商隐诗的独特体验，于是用“无

端”来概括此诗的特色，认为“此诗一切意象、情感或意

境，无不具有一种朦胧、弥漫，干脆讲就是‘无端’的特

色”(36)。总之，关于《锦瑟》诗的解读，解释者均从特定

的修辞语境出发，都遵循了“修辞阐释”的可能性与可

信性的原则，注意挖掘诗中可以有而前人没有发现的

隐而未彰的义理和意义，它的目的不是求得对于阐释

对象的某种确定性意义的理解，而是通过这些阐释来

引导人们对于此诗深层意味的体验与把握，从而获得

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而并非像科学认识那样，以消除

理解的歧义，寻求理解的共识为目的。文学对于“修辞

阐释”的这一要求与特点，使文学不同于科学、历史、哲

学的阐释活动。后者也有一个修辞表达问题，也存在

理解的歧义与纷争，但是它们的目的是消除这种歧义

与纷争，取得理论的共识。比如，美国人要打伊拉克，

用一袋洗衣粉在联合国上演说以证明伊拉克拥有核武

器，这是一种修辞叙事，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取得了一定

的可信度，但最终历史将证明这是一种谎言，而不再具

有对于真相（真理）的认识与解释的意义。

张江批评海德格尔对凡 · 高画《农鞋》的阐释，认

为这种阐释不是基于作品而是基于理论，所阐释的“鞋

子”不是凡 · 高作品中的“鞋子”而是海德格尔自己思

想的“鞋子”。(37) 这样的批评，如果从逻辑意义上和对

象的确定意义分析，是有道理的。类似的批评，前人早

已有之。比如艺术史学家迈耶 · 夏皮罗就认为，凡 · 高

所画的鞋更有可能是凡 · 高本人在荷兰穿的鞋子，而

不是一个农民的鞋子。不过，即使是农鞋，人们也有这

样的疑问，为什么一定是“农妇”而不是“农夫”，一定

是冬天穿着的鞋而不是春天?其实，对于海德格尔来

说，这些都不重要。他说，凡 · 高不止一次地画过这种

鞋，“但鞋有什么好看的?谁不知道鞋是何模样?”(38)

凡 · 高之所以画这种鞋，重要的是他并不在意现实生

活中是否有这样一双鞋并被艺术家画出来，而是因为

他看到艺术家所画的鞋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鞋，不是

现实生活中的物。它作为一种器具性的存在，进入艺

术家的视野中，揭示了存在之真理。正是通过凡 · 高

的画，人们看到了在日常生活中被遮蔽了的“农鞋”的

意义所在，看到了农妇的生存世界，看到了她那充满劳

作、艰辛同时又不失希望和喜悦的生活和命运。可以

说，凡 · 高的这幅画“揭开了这器具即一双农鞋真正是

什么。这个存在者进入它的存在之无弊之中”，通过存

在之无弊的状态显现出来。(39) 海德格尔对《农鞋》的

解读，也可以说完全是一种修辞叙事，整个解读过程充

满了语言的转义，如詹明信对海德格尔《农鞋》解读的

评价所言是：“凡 · 高以艺术作品为中介，把‘实体’转

化为‘存在’，让本来不为肉眼所见的‘大地’和‘人们’

都在图画的色彩之中呈现——俾农妇沉重的脚步，田

间孤寂的小径，林野荒凉的茅屋里以至于犁沟里、壁炉

边那些残破的农具，都一一随着色彩颜料的具体凝聚

而呈现眼前。”(40) 詹明信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出发，

并不满意海德格尔的这一解释，但是他同时承认“海德

格尔所提出的解释还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41)。而他

自己则在海德格尔阐释的基础上，强调了凡 · 高《农鞋》

画所具有的社会乌托邦性质。他说：“像凡 · 高这样的

画家，所以能够把贫农的客观现实着意地，甚至粗暴地

转化成为色彩缤纷、质感丰富的纯油画世界，全赖他在

创造时抱持的一种乌托邦式观物态度。”(42) 海德格尔

这一解读，也得到德里达的肯定。他认为，海德格尔的

本意并不是对凡 · 高这幅画感兴趣，也不是以艺术批评

家的眼光看待这幅画，而是要进行一种哲学思考。所

以他认为，夏皮罗对海德格尔的批评——聚焦于凡 · 高

所画的“鞋”是否为画家本人的鞋还是农妇的鞋——并

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将艺术家笔下的鞋与现实生活

中的鞋混淆起来，无法真正理解绘画与真实之间的关

系。从海德格尔、詹明信到德里达，他们对《农鞋》的解

读，显然都是在特定的修辞语境中展开的，它提供了不

同于艺术史家、美术史家的另一种视角。作为一个艺

术史学家，如夏皮罗那样，你要解读凡 · 高的画，必须还

原他创作的境遇，考察他所画的对象的真实性，证明他

所画的画与画家实际生活的关联，分析画的构图、色彩

与风格，了解凡 · 高本人的情感和创作心境，这一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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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解读中完全没有。(43) 这种解

读，从艺术作品的逻辑意义和对象的确定性而言，的确

是一种误读，一种如张江所批评的强制阐释，但从修辞

阐释的意义上说，它又具有合理性，它设定对于凡 · 高

画作解读的某种修辞学前提和语境，发掘了凡 · 高《农

鞋》画中隐而未彰的义理，为人们理解凡 · 高的画提供

了一种新的视域与可能。

2. 以语言转义（比喻义）为中心的阐释

修辞阐释也可以说一种转义性的阐释与研究，它

的目的是通过这种阐释与研究以发掘隐含文学表层意

义之后的深层内涵。“转义”（trope）就是人们通常所

说的“比喻”，这种“比喻”是广义的，如希利斯 · 米勒所

说，它“有意扩大了比喻的基本外延”，可以涵盖隐喻、

转喻、反讽、越位、寓言、进喻等修辞手段。(44) 它也被翻

译为“喻说”。“转义”体现的是“喻体”与“本体”之间

的一种关系，是指通过比喻的形式在词的本义基础上

生发出新的意义。古典修辞学追求的是语言表达的透

明性，所以将“转义”看成是正常语言表达的一种偏差

与背离，加以轻视。现代修辞学理论重视语言的非透

明性，“转义”则被当作思想和意识的普遍的、正常的模

式来研究。

“转义”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着普遍运用。历史的、

哲学的语言也是充满转义的。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海

登 · 怀特提出历史转义理论，认为历史也可以采用隐喻

（metaphor）（相似性）、“换喻”（metonymy）（相邻性）、

提喻（synecdoche ）（以部分体现整体）、反讽（irony）

（表层义与深层义的分离）四种基本的转义（喻说）形

式来叙述，并将这种叙述与文学叙述等同起来，认为历

史叙述也充满了文学的想象与诗意。(45) 汤因比也认为，

“除了记录事实外，历史也采用虚构故事的办法”(46)，像

修昔底德那样严格考究事实的历史学家，其全部著作

都受着当时希腊悲剧的惯例支配。(47) 哲学思想的表达

就更是转义性的。许多哲学家都喜欢用转义（比喻）的

语言谈论哲学问题，比如柏拉图的“理式”和“洞穴”比

喻，笛卡儿的“光的隐喻”，马克思的“上层建筑”与“经

济基础”，海德格尔的“栖居”和德勒兹的“块茎”等等。

弗莱说，哲学家的思想常常建立在一个关键词或者说

关键的隐喻基础上，如“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 nature 

（自然）、斯宾诺莎书中的 substance （实体）或柏格森

笔下的 time（时间）等”(48)，亦说明转义的语言对于

哲学思想建构的重要性。钱锺书谈到中国古代思想家

的思想表达时，也指出他们善用比喻，尤其是道家和禅

宗，每逢思辨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

家”作为比喻，例如“归根复本”“自家田地”“穷子认

家门”等等。(49)

尽管如此，相对于哲学和历史来说，我们仍然可以

将文学阐释看成是一种以语言转义（比喻义）为中心的

修辞阐释活动。这是因为，文学阐释是建立在形象的、

感性的世界而非理性的、逻辑的认知世界的基础上，阐

释不是为了求得理论的认同与理解的共识，而是为了传

递文学家对于世界的隐秘而复杂的情感经验，是为了突

出文学家对于世界人生的独特的、个体化、差异化的情

感感受，所以它依赖于以语言转义（比喻）形式来达到

一种陌生化、差异化的效果，以传递这种经验与感受，其

目的是突破语言的局限性，在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

建立起意义关联。因为此，西方很多哲学家、文学理论

家才将“转义”（比喻）作为文学叙事的根本法则。保

罗 · 利科谈到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区分时，强调诗

因其保持语言的多义性的特点决定它必然是重视隐喻

的，一首诗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连续的、持久的隐

喻”(50)。希利斯 · 米勒亦认为由于“语言的比喻性总会

干扰大多数人所希望获得的直白的字面含义”(51)，它符

合诗歌语言的特点，所以诗歌（文学）成为“研究比喻性

语言特别恰当的文本”(52)。

我们不妨以《红楼梦》的叙事来说明这一点。关

于《红楼梦》的研究，余英时提出一个看法，长期以来

它“基本上乃是一种史学研究，而所谓红学家也多数是

史学家；或虽非史学家，但所做的仍是史学的工作”(53)。

这准确指出了《红楼梦》研究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

将《红楼梦》作为“史实”“文献”而非“文学作品”看待。

作为“史实”“文献”，会产生“自传”“自叙”和“反清复明”

一类主题索隐式的研究，也会产生将《红楼梦》解释为

某一单一主题，如家族兴衰、色空、情痴、反封建礼教、

女性命运悲歌、人生虚幻、封建社会衰亡、文化启蒙、阶

级斗争形象史等观点。它们都试图寻求某一确定不变

的“本义”来阐释《红楼梦》，而并未意识到不是“本义”

而是“转义”才是阐释《红楼梦》意蕴的关键所在。只

注重“本义”的解读，《红楼梦》可以成为“史实”，成为

“文献”，成为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记录，或成为某种

心理、某种思想的表征，但是成不了伟大的文学作品。

要将《红楼梦》作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尊重它的文

学特点和文学叙事方法，必须意识到从转义（比喻）而

非“本义”的角度解释《红楼梦》重要性。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作者曾借石头和空空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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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口，宣称自己写的只是“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

的故事，“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至若离

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似

在印证“自传”“自叙”“文献”“史实”一类说法，似乎

《红楼梦》的本来和真实意图就是要讲述发生在作者生

活中的儿女情长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其实不然。脂评

说得很清楚，这是作者的“狡狯之笔”，《红楼梦》的真

实意图并不在此。要把握真实意图，必须识破这种“狡

狯之笔”，从表层意义走向深层意义，重视小说中的“比

喻”义（转义）的语言运用。脂砚斋评论《红楼梦》，强

调书中的一辞、一句、一诗、一辞皆有深意。脂砚斋所

说的“深意”，浦安迪解释为“寓意”，认为所谓“寓意”

是指“作者通过叙事故意经营某种思想内容”(54)，实际

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转义”，它是建立在对语言修辞性

特征理解的基础上的，关注的不是作品的表层含义，而

是在表层叙事后面所隐含的深层含义。这也可以说是

《红楼梦》叙事的一个根本特点。

凡熟悉《红楼梦》的人都不难发现，《红楼梦》的

叙事是在尘世故事和神话故事的双重背景中展开起来

的。《红楼梦》的主旨，如第一回中曹雪芹借空空道人

之口所说，是“大旨言情”，是写“有情人之天下”的。

这种“情”是发生在金陵城、荣宁二府、大观园中，是在

这些地方每天都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是，《红楼梦》写

“情”，为什么要以古代女娲补天的神话为背景，以一个

大荒山无稽崖下被废弃的石头的故事为开端?按照叶

朗的解读：“这意味着贾宝玉这个存在是一种被抛弃的

结果。被谁抛弃?被‘天’抛弃。‘天’是无限，是永恒。

被‘天’抛弃，意味着脱离无限和永恒而掉进了一个短

暂的、有限的人生。这就是所谓‘幻形入世’，这就是作

者在小说一开始给予贾宝玉的一个形而上的起点。”(55)

因为被“天”抛弃，生命成为暂时形态，所以衔玉而生的

贾宝玉要寻找永恒，重新找回那个属于自己的栖息之

地。这个永恒的栖息之地就是“情”。个体的生命是短

暂的，在《红楼梦》中所有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个体生

命都是要毁灭的，他们对“情”的追求都免不了一个悲

剧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没有意义，这种

意义就在于他们曾经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因为“情”

的存在，即使有一天——“三春过后诸芳尽”“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所有想爱该爱的人都已亡尽散尽，但

因为曾经爱过、恨过，他们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值得

的。也正因为此，《红楼梦》所讲述的一切，都不再是如

佛教所说的“空”“幻”，不再是虚无、空幻的存在，而是

体现了生命存在的本源性与终极意义。《红楼梦》构建

了一个大观园，创造了一个“太虚幻境”，讲述无数个痴

男怨女的爱情故事，其意义便在于此。但是，这种叙事，

并非一种“史实”的叙事，而是一种文学的叙事，并非作

为一种字面义、“本义”的叙事，而是建立在语言转义基

础上的。

正因为此，《红楼梦》叙事善于用比喻、象征、隐喻、

反讽、曲笔、双关等手法。《红楼梦》也可以说是用语言

的转义（比喻、象征、隐喻、反讽、曲笔、双关等手法）写

成的一部文学巨著。这一特点，第一回的叙事就已充

分体现。幻形入世、还泪、甄士隐解《好了歌》，都具有

比喻和象征意义。第一回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大多也

具有隐喻、象征、双关的意味。大荒（山）意“荒唐”，无

稽（崖）意“无稽”，青埂（峰）意“情根”，“仁清”是“人

情”，“葫芦”是“糊涂”，英莲是“应怜”，“矫杏”是“侥幸”，

霍起是“祸起”，冯渊是“逢冤”，封肃是“风俗”，甄士隐

是“将真事隐去”，贾雨村是“以假语道出”，等等，都与

小说写的人情世态和人生命运相关。《红楼梦》中有许

多谶语和谶诗，这些谶语和谶诗都暗示着书中人物命

运。第一回便有不少这样的谶语和谶诗，如贾雨村所

吟的“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中待是飞”，暗示《红楼

梦》是钗黛合传且两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反讽”

可以说是《红楼梦》中最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它对于

塑造贾宝玉这个形象尤为重要。小说第一回开篇的“无

才补天”的顽石之喻，便是一种反讽笔法道出了《红楼

梦》描写贾宝玉的基本特色。紧接着，读者被不断告知：

贾宝玉的“行为乖张”和“性格异常”，他说的话都是“疯

话”“混话”，甚至被称为“孽根祸胎”“混世魔王”（王

夫人），被斥为“将来酒色之徒”并有可能发展到“弑父

弑君”。连下人们也嘲笑他，如甄府的两个婆子谈到贾

宝玉都笑他是“呆子”。所以脂评说《红楼梦》“通部中

笔笔贬宝玉，人人嘲宝玉，语语谤宝玉”(56)。不过，作者

不是真正贬斥贾宝玉，而是明贬暗褒、正话反说、言在

此而意在彼，将作品的意义表达引向更深的层面。卢

卡契将反讽看成是“世界脆弱性的自我修正”(57)，《红

楼梦》以反讽笔法塑造贾宝玉的形象正具有这样的意

义。对于《红楼梦》所描写的世俗人生来说，贾宝玉是

一个非世俗的存在，它作为被废弃的补天之石，从天界

来到人间，经历的都是与他天性所不能相容的东西。

他身为贵族，却甘为奴仆，以博大的同情体贴之心看待

人，看待天地万物，使天地万物都成为一个有情的世

界，而这一切都为现实的世俗的世界所不容，所以被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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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被讥笑，被讽刺。然而正是在这种嘲弄、讥笑、讽刺

中，人们看到了《红楼梦》的作者对于落后、愚昧和荒谬

的世俗价值观的摒弃，也宣示了贾宝玉这个通灵石头

在经历了无限的历劫后的一种精神回归。而要把握这

一切，就必须对作品进行一种“转义”分析，通过语言的

一种转义（比喻）的分析将文本中所潜在和隐含的这些

意义揭示出来。

以语言转义（比喻）为中心的文学阐释，不仅可以

用以分析像《红楼梦》这样的意蕴深厚、层次丰富的作

品，而且也适合一些看似单纯、没有什么深层意义的作

品解读。比如，乔羽的《我的祖国》，一首极其单纯的歌，

也可以从转义修辞角度予以阐释。这首歌词不仅有“大

河”“稻花”这样指代意思十分明确的提喻（以部分代

整体，指代祖国）表达方式，而且整首歌都是以设喻（如

朋友、好酒、豺狼、猎手）的方式展开的，从而使这首看

似浅显明白的歌具有了引人遐想的丰富意蕴。又如，

对王之涣的著名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

关”的解读。“春风”可以从字面上理解，阐释为自然界

的春风，意为边地苦寒，春风不度。这是解读的第一个

层次，是从字面义对“春风”的解读。如果联系到“羌

笛何须怨杨柳”中的“杨柳”，“春风”便具有了象征戍

边的兵士的离愁别绪的意味。而明代杨慎则将此诗句

中的“春风”解释为“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

万里也”(58)，影射唐玄宗荒淫纵乐，不务边防，不关心远

戍征人的疾苦。后两层意思的解释都不是字面义的，而

是注意诗的比喻、隐喻、曲笔的意味，所以是一种转义性

的阐释。通过这样的阐释，可以更充分理解此诗的深层

意味和言外之意。苏轼谈到诗歌的解释时曾提出“夫

诗者，不可以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59)。“以

言语求”是一种字面义的解释，指向的是诗的一种固定

的，确定不变的“本义”，而“深观其意”，则是一种“转

义”的阐释，它是对“本义”阐释的超越，也是对诗歌文

本比喻性、象征性的阐释，重视的是诗的深层意味，它更

为重要、更能体现文学作品的意蕴与价值。

修辞阐释的转义研究还包含一个重要内容，那就

是“辞格”研究。将“转义”理解为广义的比喻，认为它

可以涵盖隐喻、明喻、提喻、借代、反讽等修辞手段。在

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任何“转义”的阐释都离不开“辞

格”的研究。“辞格”指的也是修辞学中的具有稳定意

义的话语类型和表达方式，是对隐喻、明喻、提喻、借

代、反讽、双关等具有类型学意义的修辞技巧和表达方

式的研究。即便如此，辞格研究并非只关乎辞格本身，

也非只关乎语言的美化和修饰，更重要的是它与不同

民族、文化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20 世纪西方

文学理论将“隐喻”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

隐喻具有以一总多、综合同异的特点，可以超越传统的

概念、逻辑的思维，重新描述和解释现实，而且还在于

隐喻思维体现了西方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对立起

来，试图超越经验世界的形而上思维特点，所以能成为

“一切修辞格的中心”。比如，诺斯罗普 · 弗莱将“隐喻”

看成是“《圣经》语言运用的一种思想控制模式”，认为

《圣经》也就是一个被“冻结”的“单一、庞大的复杂的

隐喻”(60)，就是用西方的二元的超越的思维方式来解释

“隐喻”，重视“隐喻”超越现实的象征意义。解构主义

将“讽喻”提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则具有不同的意味，

它不再像弗莱那样强调语言的稳定性与指涉性，而是

强调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始终处于动态的、开放的过

程中，其意图则是反对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彼

岸超越此岸的形而上的“隐喻”（象征）的思维传统。“隐

喻”和“讽喻”等修辞格，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也有运用，

但中国古代诗学重视的不是这些修辞格，而是“兴”和

“对偶”等，这种重视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

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古代诗学重视“兴”，是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亲和的哲学观念的体现，也与中国

古代强调含蓄、取义广远、追求言外之意、触物起情的

思维方式密不可分。中国诗学重视“对偶”，在声律、字

法、句法、文法等方面遵循对立统一的原则，则是中国

古代阴阳互补、人与自然之理相映衬的哲学精神的体

现。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辞

格”进行转义分析，便可以进入文学阐释的更深层次，

揭示文学存在的价值。

3. 从形式走向内容，从文本分析走向社会历史的

阐释

修辞阐释关注文学文本、文学类型和文学语言等

形式方面因素的阐释，是通过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风

格、技巧的分析来把握其深层含义。重视文本，将文学

语言形式的分析作为研究的基础，可以说自俄国形式

主义以来西方现代批评的共同特点。俄国形式主义以

“陌生化”为标准来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将文学

批评聚焦于具有陌生化特征的文本解读；新批评将作

品作为文学的本体，强调作品的独立自足性，在此基础

上提出“文本细读”“张力”“含混”“肌质”等概念范畴，

文本成为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石与中心；现象学文论

家英加登的文学作品意义层次论、结构主义的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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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事学研究等等，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这种以文

本为基础的研究都具有将文本孤立化，过于强调文本

的形式、审美特性而忽视文本的内容、社会历史内涵的

特点。修辞阐释则不同，它虽然重视文本的语言分析

和结构分析，重视文本意义的解读，却不是将“文本”孤

立起来，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客体，而是重视文本与作

者、文本与读者的关系，如美国修辞叙事学的代表人物

费伦所说，“修辞是作者代理、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

间的协同作用”(61)。修辞阐释的目的在于通过修辞手

段，协同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在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

间建立起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是在一定的

历史语境中进行的，是超越“形式”“文本”自身意义而

指向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语境，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

史、道德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形

式走向内容，从文本分析走向社会历史的阐释。

迈克尔 · 雷夫在《语言构成的世界：文本批评的思

考》中比较了批评修辞学与文本批评两种根本对立的

修辞实践观点的不同：“文本批评（或者‘细读’）致力

于挖掘出文本的本意层的各种意义。意识形态批评（或

曰‘批评性修辞学’）研究理性实践的外延、社会与政治

影响。”(62) 他认为这两种批评形态和观点都存在着缺

陷：文本批评容易造成与其他批评理论脱节、与社会脱

离的问题，意识形态批评则容易失去准确地处理文本

与社会实践关系所必需的原则。(63) 他所说的“文本批

评”可以对应于像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一类模式，所

说的“批评性修辞学”可以对应于西方当代如社会学修

辞学批评、意识形态修辞批评一类模式，而修辞阐释，

则是要在二者之间达到恰到好处的平衡。(64) 伊格尔顿

谈到当代文学批评时，亦指出“（它们）处在两个方面都

违背传统功能的危险中。一方面，大多数的文学实践

都变得对文学形式不怎么敏感；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好

些人也对批评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持怀疑态度”(65)，并试

图通过对传统的修辞批评提倡来平衡“形式”和“政治”

（历史）两种功能。他对理想的文学批评的理解，如陈

太胜所评述的那样，“是对‘形式’和‘主旨’的双重关

注，既关注作品本质的文体因素，又牵涉道德（政治）评

价，而且，还必须通过‘怎么说’来评判‘说什么’”(66)。

这种“形式”和“主旨”的双重关注，可以说是重视

修辞阐释的批评理论家的共同目标。解构批评的代表

人物保罗 · 德曼将语言的修辞性置于核心地位，其目

的也是试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所以他反驳人们对

于他只关注文本而忽视文学的历史性（意识形态）的批

评：“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语言和自然的现

实的混淆，指涉物和现象论的混淆，因此说，文学性的

语言学，比起包含经济学在内的其他任何探索方式来

说，在揭示意识形态的畸变性上，都更是一种不可或缺

的有力工具。”(67) 不过，解构主义的修辞阐释并没有真

正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平衡与统一，它过于夸大语

言的不确定性，过分迷恋语言和文本本身的拆解与游

戏，其解读方法也过于重视文本的细读而忽视文学作

品整体意蕴的把握，因此就其本质来说，仍是一种脱离

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方法，无法真正超越形式和文本

的分析而具有社会历史的深度。那么，如何实现形式

与内容的平衡，从形式走向内容?我们不妨举两个例

子予以说明。

一是奥尔巴赫对西方文学摹仿论传统的解读。奥

尔巴赫以其《摹仿论》的写作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获得

巨大声望，《摹仿论》同时也被人们视为在西方批评史

上的风格的修辞理论得到长足发展的代表性著作。(68)

在这部著作中，奥尔巴赫通过对荷马史诗、旧约等 20

余部经典作品的分析，讨论了西方的模仿论传统，提出

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摹仿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

通过语言和文体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现实；古典主义

叙事遵循“文体分用”的原则，严格区分高雅（悲剧）和

低俗（喜剧）文学的不同，基督教文学则将日常的真实

与崇高的悲剧混用在一起，从而超越古典文体规则，呈

现出现实主义复杂性的一面，等等。这种分析论证是

建立在文本基础上、聚焦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用萨义德

的话说，“奥尔巴赫总是回到文本，回到作家用来表现

现实的风格手段”(69)，而不是刻意去提供某种理论和概

念。这种方法即是我们所说的修辞阐释。这一特色从

《摹仿论》的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就充分体现出

来了。此章旨在阐释作为西方文学再现现实的起点的

两种叙述方式的不同，它的切入点并非某个理论观点，

而是选择荷马史诗《奥德赛》和《圣经 · 旧约》中的两

个片段展开分析。在前一个片段中，奥尔巴赫不仅细

致描述了《奥德赛》第十九章中那个人们熟悉的激动

人心的戏剧性场面——老女仆欧律克勒娅从腿上伤疤

认出远行归来的奥德修斯，更在情节发展的紧要关头

突然中断这一描述，插入了对伤疤来历的交代——那

是年少的奥德修斯拜访他外祖父时在一次狩猎活动中

受的伤。而要了解这一点，就要了解他外祖父的性格、

家庭和亲属关系等，于是在史诗中，又出现了对于外祖

父的住处、欢迎奥德修斯的盛大家宴、狩猎场面以及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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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修斯如何被野猪刺伤、亲人们如何关心等事件和细

节的详细描述。而在后一个片段《旧约》中，仅对亚伯

拉罕接到指令就奉命行事，准备以儿子为祭品后被上

帝制止的故事作了粗略叙述，而人物行事的动机、事件

发生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明确：上帝来自何方，他在什

么地方发出的指令?上帝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下达这

个指令，他接到这个指令是什么感受?上帝告诉了燔

祭的地点，但地点处在什么地方，如何寻找?等等，都

没有细节描写和具体交代。通过这两个具有典型意义

的片段的分析，奥尔巴赫清晰地展示了荷马史诗和《圣

经 · 旧约》两种文学叙事的不同：荷马史诗的风格是

清晰的、人间的，是“前景化”的，所描述的是目前发生

和直接呈现的事情、无需解释的，“时间地点明确，互相

紧密联系的各种事件无一疏漏地出现在画面的前景，

充分表达的内心思想和感情，从容而悠闲地描述所发

生的事情，少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70)；《旧约》的风

格是幽暗的、神圣的，细节简略，留白甚多，“地点和时

间都不明确，需要进行解释；内心思想和情感没有表达

出来，只能从沉默和断断续续的谈话中加以推想；整个

文章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并充满了引人入胜、连续不断

的紧张气氛，因此更显得一气呵成，神秘莫测而又难以

捉摸”。这种“难以捉摸”又决定了《圣经》故事中的人

物“在时间、命运和意识上都更有深度”，“这些人物的

思想和感情具有更多的层次、更加错综复杂”(71)。奥尔

巴赫更加赞赏的是《圣经》的文学叙事，但他清楚地认

识到，“每一种叙述方式都与一个民族的生活有关”(72)，

二者均构成“欧洲文化以文学形式对现实进行再现的

出发点”(73)，因而也深刻影响到后世西方文学再现现实

传统的形成。

又如，在第二章《芙尔奴娜塔》中，奥尔巴赫通过

《马可福音》中彼得被认出为耶稣门徒他多次予以否定

的情节，展示了“彼得的灵魂在崇高与恐惧、信仰与怀

疑、勇敢和溃败之间摇摆”(74)，并由此表明《圣经》的现

实主义叙事（文体混用）与古典时代经典文学的“崇高

风格”（文体分用）的不能调和性。奥尔巴赫说：

一位如此出身的悲剧人物，一位有着如此弱点的

英雄，他正是从他的弱点中获得了最大的力量，钟摆

的这种来回摆动与古典时代的经典文学崇高风格是

不协调的。同样，冲突的方式及地点也完全超出了古

典时代经典文学的范围，从表面上看，这里讲的是一次

警察行动及其后果——它完完全全发生在平民百姓之

中——这种冲突方式在古典时代最多被看作闹剧或喜

剧，但为什么这里不是，为什么它会引起严肃而巨大的

关注？因为这里所叙述的是古典诗歌和古典时代史书

中从未描绘过的事情：在最基层的平民百姓中间所产

生的精神运动，它产生于当时的日常事件中，这种事件

因此也获得了在古典文学中从未获得的意义。这件事

在我们面前唤醒了“新的心灵和新的精神”。(75)

这种分析，虽是从具体的情节和细节出发，是一种

文体风格的描述，却具有巨大的历史感。按照萨义德

的话说，对于作者的视角和风格展示来说，也是一次新

的开始，“现实的‘再现’意味着一种活泼泼、戏剧化的

呈现，即每个作家实际上如何认识现实，如何赋予人物

生命，如何阐明他或她自己的世界”(76)，从而带给读者

巨大的心灵震撼。整个《模仿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评

阅每一位新作家。这种评阅不仅揭示了西方现实主义

产生的双重根源，也对后世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的

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雅明的批评理论。本雅明是西方 20 世纪最重

要的批评家，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被伊格尔顿视为政

治批评或修辞批评的理想状态，他对文学作品进行修

辞解读（阐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形式”与“内容”

的双重意旨的发掘，从形式走向内容。关于这一点，伊

格尔顿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认为本雅明“拥有一种了不

起的才能，可以把最丰饶的意义从最卑微、最不幸的文

本中提炼出来，在他身上这种实践既是政治性的，也是

批判性的”(77)。美国批评家苏珊 · 朗格提倡一种把内

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并因此将本雅

明的论文《讲故事的人》作为把形式分析同时运用于体

裁和作者的分析的范例。(78) 她这里所说的内容关注转

化为对形式关注的批评，与我们提倡的修辞阐释的精

神是吻合的，下面我们不妨以《讲故事的人》为例具体

谈谈。

在《讲故事的人》中，本雅明从一位擅长讲故事的

俄罗斯作家尼古拉 · 列斯科夫的作品分析入手，表明了

这样一个观点，即在现今时代，“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

日薄西山，要想碰到一个能很精彩讲一则故事的人是

难而又难了”(79)。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是传统经

验和智慧的远去。传统经验的两类传播者——商船的

水手和当代住户的农夫，他们那种将本土、地方性知识

掌故与远行人游历所带来的信息、知识融合在一起，形

成一种集体性经验和智慧的能力趋于消失，这使得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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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另一个原因是长篇小说和

新闻报道文体的兴起。故事是前工业社会的产物，它

传递的是千百年来听众共有的、长期流传下来的经验，

是集体经验与记忆的传承。而“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

的个人——是不再能举几例自己所最关心的事情，告

诉别人自己所经验的，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

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80)。小说艺术的兴起

必然带来讲故事艺术的衰落。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新的

交流形式，由于它容易传播，通俗可信，成为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主要的传播媒介与工具，所以与小说一样，都

是讲故事艺术面对的陌生力量，甚至构成对于讲故事

艺术的更大威胁。(81) 对于讲故事艺术的衰落，本雅明

是惋惜的，因为他不是将传统的故事讲述看成是某种

单一文学的事件而是民众基本需求的组成部分，讲故

事艺术的衰落也不只是意味着某种传统体裁形式的衰

落，而是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记忆与精神，一种历史传承

的经验正离我们远去，世界并不因这种记忆和经验的

丧失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为人们生活的世界越

来越支离破碎，人们的孤独感愈加强烈。不过，本雅明

并未因此否定小说等艺术形式兴起的价值。如同他在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肯定电影艺术代表着现

代社会人们艺术欣赏习惯的改变与转换一样，对于小

说他也肯定了其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价值，他将小说

看成是失去了超验意义上的家园而诉诸时间叙述的艺

术，试图通过小说家孤独环境中的时间体验来对抗异

化的社会现实，以重建生活的意义。(82) 本雅明在《讲

故事的人》中通过故事这一文体形式演变的分析让人

们体悟到文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的力量。不仅是“故

事”这一文体，本雅明的体裁（文型）研究大致都具有

这样的特点。他将“抒情诗”视作欧洲文学中日渐衰落

的形式，从这种衰落中他看到了大众经验结构的改变；

他将电影看成是 20 世纪机械复制时代的典型艺术形

式，是因为电影消解了传统的艺术作品的那种“光晕”，

改变了大众的艺术欣赏习惯；他从“寓言”的角度解读

德国悲剧（悲苦剧），在于他看到了“寓言”对应着一种

衰败、破碎的历史，因而可以作为现代艺术的基本形式

发挥社会批判与救赎现实的功能。不管是哪一种体裁

的研究，本雅明都是从文本出发，从形式走向内容，以

达到对于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83) 米兰 ·昆德拉说：“小

说家并不侈谈他的思想，小说家是一个发现者”(84)，“他

并不为自己的声音所迷惑，而是为自己所追逐的形式

迷惑”(85)，“在艺术中，形式始终是超出形式的”(86)。本

雅明的文类研究正具有这样的意义。

从形式走向内容，从文本分析走向社会历史的阐

释，必然也会进入到文学的伦理层面，重视文学的道德

伦理功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界和文学

批评界出现了“伦理转向”，在哲学界，其代表人物有萨

特、列维纳斯、德里达、哈贝马斯、罗蒂等，在文学批评

界，其代表人物有布斯、努斯鲍姆、米勒、伊格尔顿等。

对于文学批评而言，这一“转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

是将道德伦理问题带到文学前沿的批评，二是将对于

批评伦理问题纳入文学的形式和修辞研究范畴。比如，

希利斯 · 米勒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事关重大的是

“为了我们的政治和道德生活，应该继续去发现文学修

辞研究的意义”(87)；努斯鲍姆认为，文学作品的伦理内

涵通过对形式的分析来揭示，批评家不仅要关注小说

中发生了什么，描绘了什么，更要询问“它们的形式本

身体现了怎样的人生意识”(88)；伊格尔顿宣称“艺术形

式本身就是道德或意识形态的载体”，并认为对某部作

品的道德内容的回应即是对“语气、语法、修辞、叙事、

观点、构思等等构成内容作出回应”(89)；韦恩 · 布斯将

文学修辞看成是一门“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

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认为“好（道德）的文学对我们

的生活至关重要”(90)，其批评名著《小说修辞学》提出

如“隐含作者”“戏剧化的叙述与非戏剧化的叙述”“可

信的叙述与不可信的叙述”“非人格化叙述的道德与技

巧”、“显示”与“讲述”二分等一系列观点，其目的就是

揭示“虚构叙事中文学修辞与小说家道德责任之间的

内在关系”(91)。上述批评家的观点表明，修辞阐释所重

视的文学修辞与形式分析，绝非仅关乎形式与技巧本

身，其本身就构成一个伦理问题，与作者读者的道德选

择与判断密切相关。它不是像传统的道德（伦理）批评

那样，以先验的、普遍的、具有某种外在的行为规范的

道德准则来衡量和评价文学作品，而是要回归批评伦

理本身，将批评的形式分析与伦理关怀统一起来，以引

导人们实现追求美好生活的目的。这正是修辞批评阐

释重视道德伦理的意义所在，也是修辞阐释作为文学

本体阐释的根据与路径的意义所在。

注释：    
（1）（2）（3）（37）张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2 期。

（4）（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 年版，

第 1 页，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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